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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得科超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三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一一三年六月二十四日 (星期) 上午九時整 

開會地點：新北市三重區光復路一段 67 號 (珍豪大飯店會議廳) 

出席股數：親自出席及委託代理出席股份總數為 77,129,558 股 (含電子投票

2,559,577 股)，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86,343,396 股之 89.32%，已達

法定開會股數。 

出席董事：日本電產株式會社代表人：永井淳一、日本電產株式會社代表人：澄川

洋平、獨立董事許克偉、獨立董事王文宇、獨立董事連俊華、獨立董

事周建宏 

列    席：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陳仰緒經理、華鼎國際法律事務所謝佩玲律師 

主    席：董事長 永井  淳一                        記    錄：林碧雲 

 

主席宣佈開會：出席股份總數已達法定開會成數，主席依法宣佈開會。 

 

壹、主席致詞：(略)。 

貳、報告事項： 

一、本公司一一二年度營業報告。 

說明：本公司一一二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 

二、審計委員會審查一一二年度決算表冊報告。 

說明：計委員會審查一一二年度決算表冊報告，請參閱【附件二】。 

三、本公司一一二年度員工酬勞及董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 

說明：(一)依本公司章程第二十條規定辦理。 

(二) 本公司一一二年度員工酬勞及董監事酬勞分派案，業經 113

年 3 月 12 日薪資報酬委員會審議及同日董事會決議通過，提

撥員工酬勞新台幣(以下同) 23,463,637 元與董事酬勞新台幣

4,400,000 元，皆全數以現金方式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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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一一二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承認案，提請  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一一二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其

中財務報表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寇惠植會計師及于紀隆

會計師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書在案，連同營業報告書業經

審計委員會審查，並出具審查報告書。 

(二)本公司一一二年度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請參閱附件一(第 5 頁至第 8 頁)、附件三及附件四(第 10 頁至第

23 頁)。 

(三)敬請    承認。 

決  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如下：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為

77,129,558 權，其中贊成權數為 77,080,210 權，反對權數為 42,257
權，無效權數 0 權，棄權/未投票權數 7,091 權，贊成權數佔表決時

總表決權數之 99.93%，依法本案照原議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一一二年度盈餘分配承認案，提請  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一一二年度盈餘分配案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並經審計委員

會審查完竣，一一二年度盈餘分配表請參閱附件五(第 24 頁)。 

(二)本案於股東常會決議通過後，授權董事長訂定配息基準日，嗣後

若因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買回本公司股份等因素，影響流通

在外股份總數致配息率因此發生變動，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

調整股東配息率暨相關事宜。 

(三)敬請    承認。 

決  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如下：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為

77,129,558 權，其中贊成權數為 77,080,209 權，反對權數為 42,257
權，無效權數 0 權，棄權/未投票權數 7,092 權，贊成權數佔表決時

總表決權數之 99.93%，依法本案照原議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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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提請 公決。 

說  明：(一)依公司實際作業需要，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

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六(第 25 頁)。 

        (二)謹提請  公決。 

決  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如下：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為

77,129,558 權，其中贊成權數為 77,080,204 權，反對權數為 42,258
權，無效權數 0 權，棄權/未投票權數 5,096 權，贊成權數佔表決時

總表決權數之 99.93%，依法本案照原議案表決通過。 

 

伍、臨時動議：無。 

(本次股東會各議案均無股東提問) 

陸、散    會：中華民國一一三年六月二十四日 (星期一) 上午九時二十二分 

（本次股東常會紀錄僅載明會議進行要旨，詳盡內容仍以會議影音記錄為準） 

3



 

【附件一】 

尼得科超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二年度營業報告書 

 

一、民國一一二年度營業報告  

(一)民國一一二年度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本公司一一二年度合併營業收入淨額為新台幣 10,759,092 千元，較

一一一年度 11,897,939 千元減少 9.57%；稅前淨利為新台幣 880,959 千元，

較一一一年度 933,376 千元減少 5.6%；稅後淨利為新台幣 605,776 千元及每

股盈餘 7.02 元，與前一年度稅後淨利為新台幣 613,158 千元及每股盈餘 7.1

元相較，微幅下降 1.2%。因後疫情時代全球經濟環境、國際貿易活動及產業

鏈重組等因素交互影響下，整體經濟復甦情況尚未明朗，經營及獲利上都一

再面臨挑戰。 

  現今散熱產品應用範圍相當廣泛並日益增加，並普及於 PC、NB、智慧型手

機、雲端資料中心、汽車及人工智慧(AI)等領域，整體散熱產品需求與市場規

模皆持續擴大應用並雨露均霑。本公司持續強化深耕已久之合作夥伴及客戶關

係，並開發車用散熱、雲端資料中心散熱、高瓦特數氣冷散熱以及液冷散熱等

產品應用以滿足新客戶及市場需求。並佈局 EV、AI、IoT 及 5G 等相關應用所

帶動的產品發展為目標，全面提升全球重點區域及客戶之連結。因受惠於伺服

器、網通市場需求穩健成長，並看好明年筆電的汰換週期將產生的換機商機，

相關產品營收業績仍有望向上提升。隨著伺服器及網通等市場需求愈大，相關

零組件的需求亦增加，而散熱產品則是提高效率的關鍵之一。在現今全球 AI

新浪潮帶動運算力升級之下，整體相關產業可望擴展更多商機。 

  本公司研發團隊多年來戮力並專注於散熱產品應用之研究與開發，使產品

能更輕薄、性能更提升；也著力於非銅合金技術研發，目標運用於條件更嚴苛

的車用與電力電子散熱等方案。公司每年投入於研究發展之費用佔整體營收均

超過 4%，近兩年更達到 5%以上。時時保持動力且不斷努力於開發新產品，將

與時俱進之研發成果與客戶產品連結並應用，以期達到雙贏效果。例如：近期

已完成 3DVC 產品相關信賴度開發測試等。另，以「前瞻晶片熱管理創新暨生

產技術研發中心計畫」參與經濟部技術司 A+企業創新研發淬鍊計畫並取得研發

專案補助，研發之專案亦獲政府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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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算執行情形：依「公開發行公司公開財務預測資訊處理準則」規定，本

公司未公開民國一一二年度財務預測資訊，無需揭露一一二年度預算執行

分析資料。 

(三)財務收支及獲利能力分析 

 單位：新台幣千元 

年度   

   項目 
111 年度 112 年度 

財務收支 

營業收入 11,897,939 10,759,092 

營業毛利 2,176,310 2,106,327 

稅後淨利 613,158 605,776 

獲利能力 

資產報酬率(%) 5.68 5.82 

權益報酬率(%) 12.23 10.92 

稅前淨利佔實收資本額比率

(%) 
108.10 102.02 

純益率(%) 5.15 5.63 

基本每股盈餘(元) 7.10 7.02 

(四)研究發展狀況 

1.最近二年度研究發展支出 

 單位：新台幣千元 

年   度 111 年度 112 年度 

研究發展費用金額 574,543 591,822 

佔當年度營收比率 (%) 4.80 5.50 

2.研究發展成果 

(1)開發成功之技術或產品 

(i)  智慧手機散熱產品--0.3mm 以下超薄均溫板開發完成。 

(ii) 高密度運算伺服器散熱產品--300 瓦以上氣冷散熱模組開發完成。 

(iii)網通設備散熱產品--600 瓦以上氣冷散熱模組開發完成。 

(iv) 車載 IGBT 散熱產品--2k 瓦以上液冷模組開發完成。 

(2)進行開發之技術或產品 

(i) 持續 3S 輕/薄/強(Slight/Slim/Strong)散傳熱產品研發. 

(ii) AI 晶片散熱產品--100 W/cm2 ~ 200W/cm2 高熱通量熱傳元件開發。 

(iii)第三代半導體散熱產品--耐-40℃~ 260℃極高極低溫熱傳元件開發。 

(iv) 元宇宙穿戴式散熱產品--輕薄型非銅合金熱傳元件開發。 

(v)  3DVC 700-1250W 開發 

(vi) 暫態計算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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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國一一三年度營業計劃概要 

(一)經營方針 

1.持續開發新的產業及領域、新的合作客戶，並超前部屬掌握契機以利擴

大營收規模。不斷深化與合作夥伴之關係，精進服務對策。 

2.持續延攬精良之研發人員，強化研發部門組織，提升產品開發效率及品

質。另，不斷研發新型產品及技術，以厚實未來競爭之利基。 

3.運用 Nidec 整體集團資源，強化業務、產品開發、品質管理、採購等功

能，不斷加大集團全球競爭力，以厚植深遠的實力。 

4.投注發展越南工廠，越南廠已達一定生產規模，並通過多家客戶之認

證，未來將發揮高度的產能利用率，成為堅實的生產基地之一。 

5.臺灣工廠將專注于研發並產製新機種，量產機種則移向越南及中國生產。 

(二)預計銷售數量及其依據 

  本公司主要銷售產品為熱管、熱板相關散熱模組及散熱片；主要產

品線應用以個人電腦產業(PC)、伺服器(Server)、網路通信、智慧型手機

及遊戲機等為主。本公司民國一一三年度除了穏固 PC、伺服器、網通及

遊戲機等散熱零組件之現有市佔之外，將積極開拓既有產品線之潛在客

戶、新產品應用領域之業務開發等。 

(三)重要之產銷政策 

1.生產方面：因為散熱產品的產業特性為標準件少、設變頻繁且下單急

促，故本公司嚴格管理庫存及降低庫存量，並提高存貨週轉能力。此

外，積極投入自動化生產設備，降低人力需求，並提升生產品質和製

程簡化改善，設計共用性材料，以有效降低成本，進而提供更具競爭

力的價格。 

2.銷售方面：除深耕既有國內外市場佔有率外，視市場供需情形，逐步增

加熱板產能投資。另加強海外行銷佈局，建立代理銷售管道積極開拓國

際市場。 

三､未來公司發展策略 

(一)因應現今市場潮流規畫更深廣之經營目標，並全面展開行動計畫，積極追

蹤執行成效並機動策略調整。 

(二)運用集團資源與良好並深遠之客戶關係，擴大產品服務範圍與產業類別，

取得各產品線在同業間之相對堅實位置。 

(三)持續提升研發技術質量與能量，與客戶共同分享研發成果與營收成長之績

效。 

(四)持續提升高度的產能運用效率及自動化生產製程，以滿足未來市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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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不斷強化 ESG(環境(E)、社會(S)、治理(G))永續報導等重要議題並投入

資源，全面積極朝金管會頒佈之永續發展路徑及溫室氣體盤查與查證時

程方向前進。持續關注重產業之環保政策，節能、減少碳排放、營造友

善環境與勞動條件等，善盡社會責任。 

四、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公司面對外部市場競爭、證券主管機關頒布的新法令、國內外環保法

規，以及全球經濟環境變化，均影響公司營運績效及成果甚深。近年關於

ESG 永續發展，已然成為全球各區域都非常重視的議題，亦是本公司長期致

力及關注的目標。我司服務之合作客戶均為國際知名大廠，故持續與客戶齊

步前進永續發展，方能走得更長更遠。面對近年來全球地緣政治安全變動風

險與日俱增，全球產業鏈分佈及市場供需變化與產品價格競爭等，我司將隨

時保持競爭力並與時俱進，以面對全球化浪潮下之各種挑戰。 

 

 

 

        最後     敬祝 

身體健康  闔家平安 

 

 

 

 

 

 

 

 

 

董事長：永井淳一        執行長：永井淳一           會計主管：陳美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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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尼得科超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民國一百一十二年度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

及盈餘分派議案等，其中財務報表業經委託安侯建業聯合會計師事務

所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

派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尚無不合，爰依證券交易法第十四

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報告如上，敬請 鑒核。 

 

此   致 

尼得科超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一三年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   

周建宏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三 年 三 月 十 二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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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計 師 查 核 報 告

尼得科超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公鑒： 

查核意見

尼得科超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尼得科超眾集團)民國一一二年及一一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資產負債表，暨民國一一二年及一一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

綜合損益表、合併權益變動表及合併現金流量表，以及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

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上開合併財務報告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

則暨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

公告編製，足以允當表達尼得科超眾集團民國一一二年及一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財務

狀況，暨民國一一二年及一一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財務績效與合併現金流

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受託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作。本會計師於

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告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

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尼得科超眾集團保持超然獨立，並履行該規

範之其他責任。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基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尼得科超眾集團民國一一二年度合併財務報

告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合併財務報告整體及形成查核意見之過程中予以

因應，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本會計師判斷應溝通在查核報告上之關鍵查核

事項如下：

一、收入認列

有關收入認列之會計政策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四(十四)收入認列；收入認列之說

明，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六(十四)客戶合約之收入。

 

 

【附件三】 
一一二年度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及合併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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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尼得科超眾集團之收入主要為應用於電腦產業及相關周邊產品之散熱零件之研發、生

產及銷售等收入，由於高度客製化之特性，且收入認列為報告使用者或收受者關切之事

項，故收入認列之測試為本會計師執行尼得科超眾集團財務報告查核需高度關注之事項。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對上述關鍵查核事項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對前十大銷貨客戶屬於關係人且交

易金額重大者及新增為前十大銷貨客戶之收入進行分析，檢視重大新增合約，並瞭解合約

條款以評估有無重大異常，並評估收入認列(包括銷售折讓及退回)會計處理之合理性，及

評估尼得科超眾集團收入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之有效性；另外，本會計師亦檢視尼

得科超眾集團對客戶交貨條件，測試年度結束日前後一段期間之銷售樣本，以評估收入認

列期間之正確性。

其他事項

尼得科超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編製民國一一二年度及一一一年度之個體財務報告，並經

本會計師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在案，備供參考。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合併財務報告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並發布

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允當表達之合併財務報告，且

維持與合併財務報告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合併財務報告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

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合併財務報告時，管理階層之責任包括評估尼得科超眾集團繼續經營之能力、相關

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尼得科超眾集團或停止營

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尼得科超眾集團之治理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告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告之目的，係對合併財務報告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

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照審計準則執行之

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合併財務報告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

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合併財務報告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

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及專業懷疑。本會計師亦執行下列工作：

1.辨認並評估合併財務報告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設計及執

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

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

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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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惟其目的非

對尼得科超眾集團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性。

4.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尼得科超眾集

團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結論。本會

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合併財務報告使用者

注意合併財務報告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本會計師之結論

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尼得科超眾集團

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5.評估合併財務報告(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合併財務報告是否允當表

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6.對於集團內組成個體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對合併財務報告表示意見。

本會計師負責集團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並負責形成集團之查核意見。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發現(包

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會計師職業

道德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聲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影響會計師獨立性之關係

及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尼得科超眾集團民國一一二年度合併財務報

告查核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事項，除非法令不允許公開揭露特定

事項，或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不於查核報告中溝通特定事項，因可合理預期此溝通

所產生之負面影響大於所增進之公眾利益。

安 侯 建 業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會　計　師：

證券主管機關
核准簽證文號

：
台財證六字第0930106739號

台財證六字第0920122026號
民　國  一一三  年  三  月  十二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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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得科超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合併綜合損益表

民國一一二年及一一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112年度 111年度

金　額 % 金　額 %
4000 營業收入(附註六(十四)及七) $ 10,759,092 100 11,897,939 100

5000 營業成本(附註六(四)、(五)、(六)、(九)、(十)、(十五)及七) 8,652,765 80 9,721,629 82

營業毛利 2,106,327 20 2,176,310 18

營業費用(附註六(三)、(五)、(六)、(九)、(十)、(十五)及七)：

6100 　推銷費用 340,933 3 320,797 2

6200 　管理費用 471,947 4 482,787 4

6300 　研究發展費用 591,822 6 574,543 5

6450 　預期信用減損損失(迴轉利益) 2 - (730) -

　　營業費用合計 1,404,704 13 1,377,397 11

營業利益 701,623 7 798,913 7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附註六(五)、(九)、(十六)及七)：

7100 　利息收入 45,612 - 16,931 -

7010 　其他收入 77,182 1 76,044 1

7020 　其他利益及損失 108,496 1 70,520 -

7050 　財務成本 (51,954) (1) (29,032) -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合計 179,336 1 134,463 1

7900 稅前淨利 880,959 8 933,376 8

7950 減：所得稅費用(附註六(十一)) 275,183 3 320,218 3

8200 本期淨利 605,776 5 613,158 5

8300 其他綜合損益(附註六(十一))：

8310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8311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3,627 - 4,348 -

8316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益工具投資未實現評價損益 (45,758) - (499) -

8349 減：與不重分類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725 - 870 -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合計 (42,856) - 2,979 -

8360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8361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 (117,044) (1) 158,569 1

8399 減：與可能重分類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23,409) - 31,714 -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合計 (93,635) (1) 126,855 1

8300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 (136,491) (1) 129,834 1

8500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 469,285 4 742,992 6

每股盈餘(附註六(十三))

9750 基本每股盈餘(單位：新台幣元) $ 7.02 7.10

9850 稀釋每股盈餘(單位：新台幣元) $ 7.00 7.08

(請詳閱後附合併財務報告附註)

董事長：永井淳一 經理人：永井淳一 會計主管：陳美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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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得科超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合併現金流量表

民國一一二年及一一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112年度 111年度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期稅前淨利 $ 880,959 933,376
　調整項目：

  　收益費損項目

　　　折舊費用 362,528 369,175
　　　攤銷費用 10,456 8,712
　　　預期信用減損損失(迴轉利益) 2 (730)
　　　利息費用 51,954 29,032
　　　利息收入 (45,612) (16,931)
　　　股利收入 (1,483) (1,483)
　　　處分及報廢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損失 17,746 96,414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轉列費用數 216 14,898
　　　未實現外幣兌換損失(利益) 5,028 (2,511)
　　　租約修改利益 (91) (482)
　　　　收益費損項目合計 400,744 496,094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負債變動數：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之淨變動：

　　　　應收票據減少(增加) 44,080 (41,820)
　　　　應收帳款減少 161,988 904,203
　　　　應收帳款－關係人減少(增加) 947,653 (646,379)
　　　　其他應收款增加 (7,967) (22,519)
　　　　存貨減少(增加) 155,551 (5,289)
　　　　預付款項增加 (10,644) (36,381)
　　　　其他流動資產減少(增加) 63,300 (49,808)
　　　　淨確定福利資產增加 (1,923) (1,882)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之淨變動合計 1,352,038 100,125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之淨變動：

　　　　應付帳款減少 (906,457) (338,499)
　　　　應付帳款－關係人增加(減少) 3,057 (75,863)
　　　　其他應付款(減少)增加 (167,757) 116,030
　　　　其他應付款－關係人(減少)增加 (3,887) 14,069
　　　　負債準備(減少)增加 (25) 17
　　　　其他流動負債增加 17,732 44,094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之淨變動合計 (1,057,337) (240,152)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及負債之淨變動合計 294,701 (140,027)
　　　調整項目合計 695,445 356,067
　　營運產生之現金流入 1,576,404 1,289,443
　　收取之利息 45,612 16,931
　　支付之利息 (55,755) (24,783)
　　支付之所得稅 (142,688) (239,121)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1,423,573 1,042,470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取得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325,444) (641,992)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68,258 26,765
　存出保證金減少 396 2,144
　取得無形資產 (11,073) (10,319)
　收取之股利 1,483 1,483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266,380) (621,919)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短期借款增加 177,280 531,460
　短期借款減少 (909,226) -
　償還長期借款 (113,120) -
　存入保證金增加 72 483
　租賃本金償還 (32,026) (34,755)
　其他非流動負債(減少)增加 (6) 3,714
　發放現金股利 (92,387) (52,669)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流入 (969,413) 448,233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約當現金之影響 (119,515) 213,026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數 68,265 1,081,810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2,819,374 1,737,564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 2,887,639 2,819,374

(請詳閱後附合併財務報告附註)

董事長：永井淳一 經理人：永井淳一 會計主管：陳美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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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計 師 查 核 報 告

尼得科超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公鑒： 

查核意見

尼得科超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二年及一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表，暨

民國一一二年及一一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綜合損益表、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

表，以及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上開個體財務報告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

則編製，足以允當表達尼得科超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二年及一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財務狀況，暨民國一一二年及一一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績效與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受託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作。本會計師於

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告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

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尼得科超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保持超然獨

立，並履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

意見之基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尼得科超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二年

度個體財務報告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個體財務報告整體及形成查核意見

之過程中予以因應，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本會計師判斷應溝通在查核報告

上之關鍵查核事項如下：

一、收入認列

有關收入認列之會計政策請詳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四(十四)收入認列；收入認列之說

明，請詳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六(十五)客戶合約之收入。

 

 

【附件四】 
一一二年度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及個體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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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尼得科超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收入主要為應用於電腦產業及相關周邊產品之散熱零

件之研發、生產及銷售等收入，由於高度客製化之特性，且收入認列為報告使用者或收受

者關切之事項，故收入認列之測試為本會計師執行尼得科超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財務報告

查核需高度關注之事項。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對上述關鍵查核事項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對前十大銷貨客戶屬於關係人且交

易金額重大者及新增為前十大銷貨客戶之收入進行分析，檢視重大新增合約，並瞭解合約

條款，以評估有無重大異常，並評估收入認列(包括銷售折讓及退回)會計處理之合理性，

及評估尼得科超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收入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之有效性；另外，本

會計師亦檢視尼得科超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對客戶交貨條件，測試年度結束日前後一段期

間之銷售樣本，以評估收入認列期間之正確性。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個體財務報告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編製允當表達之個體財務報告，且維

持與個體財務報告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個體財務報告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

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個體財務報告時，管理階層之責任包括評估尼得科超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繼續經營

之能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尼得科超眾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尼得科超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治理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告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告之目的，係對個體財務報告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

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照審計準則執行之

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個體財務報告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

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個體財務報告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

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及專業懷疑。本會計師亦執行下列工作：

1.辨認並評估個體財務報告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設計及執

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

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

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2.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惟其目的非

對尼得科超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性。

17



4.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尼得科超眾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

出結論。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個體財

務報告使用者注意個體財務報告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本

會計師之結論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尼

得科超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5.評估個體財務報告(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個體財務報告是否允當表

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6.對於採用權益法之被投資公司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對個體財務報告表

示意見。本會計師負責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並負責形成尼得科超眾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之查核意見。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發現(包

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會計師職業

道德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聲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影響會計師獨立性之關係

及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尼得科超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二年

度個體財務報告查核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事項，除非法令不允許

公開揭露特定事項，或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不於查核報告中溝通特定事項，因可合

理預期此溝通所產生之負面影響大於所增進之公眾利益。

安 侯 建 業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會　計　師：

證券主管機關
核准簽證文號

：
台財證六字第0930106739號

台財證六字第0920122026號
民　國  一一三  年  三  月  十二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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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得科超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綜合損益表

民國一一二年及一一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112年度 111年度

金　額 % 金　額 %

4000 營業收入(附註六(十五)及七) $ 8,712,379 100 9,614,241 100

5000 營業成本(附註六(四)、(六)、(七)、(十一)、(十六)及七) 7,735,767 89 8,632,668 90

營業毛利 976,612 11 981,573 10

營業費用(附註六(六)、(七)、(十一)、(十六)及七)：

6100 　推銷費用 164,256 2 167,409 2

6200 　管理費用 197,808 2 177,792 2

6300 　研究發展費用 338,284 4 355,091 4

6450 　預期信用減損損失(迴轉利益)(附註六(三)) 2 - (574) -

　　營業費用合計 700,350 8 699,718 8

營業淨利 276,262 3 281,855 2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附註六(十七)及七)：

7100 　利息收入 10,661 - 2,240 -

7010 　其他收入 44,936 1 34,357 -

7020 　其他利益及損失 44,534 1 (140,057) (1)

7050 　財務成本 (44,134) (1) (23,457) -

707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子公司利益之份額 421,998 5 616,269 6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合計 477,995 6 489,352 5

7900 稅前淨利 754,257 9 771,207 7

7950 減：所得稅費用(附註六(十二)) 148,481 2 158,049 2

本期淨利 605,776 7 613,158 5

8300 其他綜合損益：

8310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8311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3,627 - 4,348 -

8316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益工具投資未實現評

價損益

(45,758) (1) (499) -

8349 減：與不重分類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725 - 870 -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合計 (42,856) (1) 2,979 -

8360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8361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 (117,044) (1) 158,569 2

8399 減：與可能重分類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23,409) - 31,714 -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合計 (93,635) (1) 126,855 2

8300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 (136,491) (2) 129,834 2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 469,285 5 742,992 7

每股盈餘(附註六(十四))

9750 基本每股盈餘(單位：新台幣元) $ 7.02 7.10

9850 稀釋每股盈餘(單位：新台幣元) $ 7.00 7.08

(請詳閱後附個體財務報告附註)

董事長：永井淳一 經理人：永井淳一 會計主管：陳美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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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得科超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現金流量表

民國一一二年及一一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112年度 111年度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期稅前淨利淨利 $ 754,257 771,207

　調整項目：

  　收益費損項目：

　　　折舊費用 122,918 129,995

　　　攤銷費用 5,847 4,979

　　　預期信用減損損失(迴轉利益) 2 (574)

　　　利息費用 44,134 23,457

　　　利息收入 (10,661) (2,240)

　　　股利收入 (1,483) (1,483)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子公司利益之份額 (421,998) (616,269)

　　　處分及報廢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利益)損失 (14,158) 6,054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轉出費用數 1,733 2,905

　　　聯屬公司間未實現損失(利益) 1,484 (20,825)

　　　未實現外幣兌換損失(利益) 5,028 (2,511)

　　　租約修改利益 (91) (482)

　　　　收益費損項目合計 (267,245) (476,994)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負債變動數：

　　　　應收票據減少 - 1,483

　　　　應收帳款減少 244,378 318,600

　　　　應收帳款－關係人減少(增加) 942,547 (759,929)

　　　　其他應收款減少(增加) 24,108 (57,960)

　　　　其他應收款－關係人(增加)減少 (38,065) 401,736

　　　　存貨減少(增加) 119,077 (101,587)

　　　　預付款項減少(增加) 6,318 (642)

　　　　其他流動資產減少(增加) 21,731 (19,270)

　　　　淨確定福利資產增加 (1,923) (1,882)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之淨變動合計 1,318,171 (219,451)

　　　　應付帳款減少 (219,543) (310,095)

　　　　應付帳款－關係人(減少)增加 (1,276,794) 734,959

　　　　其他應付款(減少)增加 (18,997) 55,524

　　　　其他應付款－關係人(減少)增加 (14,436) 14,998

　　　　其他流動負債增加 22,326 45,498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之淨變動合計 (1,507,444) 540,884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及負債之淨變動合計 (189,273) 321,433

　　　調整項目合計 (456,518) (155,561)

　　營運產生之現金流入 297,739 615,646

　　收取之利息 10,661 2,240

　　支付之利息 (42,702) (23,457)

　　支付之所得稅 (58,754) (64,320)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206,944 530,109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取得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21,113) (125,632)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51,926 11,021

　存出保證金減少 765 193

　取得無形資產 (6,501) (3,785)

　收取之股利 1,483 1,483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26,560 (116,720)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短期借款減少 (219,096) -

　償還長期借款 (113,120) -

　存入保證金增加 1 -

　租賃本金償還 (28,488) (34,202)

　發放現金股利 (92,387) (52,669)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453,090) (86,871)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約當現金之影響 (16,863) 97,047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減少)增加數 (236,449) 423,565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908,536 484,971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 672,087 908,536

(請詳閱後附個體財務報告附註)

董事長：永井淳一 經理人：永井淳一 會計主管：陳美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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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尼得科超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二年度盈餘分配表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金  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2,950,453,651 

加：其他綜合損益調整項 — 

   精算損益本期變動數 2,901,749 

本期稅後淨利 605,776,311 

可供分配盈餘 3,559,131,711 

加：迴轉權益減項特別盈餘公積 — 

減：提列法定盈餘公積 10% 60,867,806 

   提列特別盈餘公積 — 

   提列權益減項特別盈餘公積 139,392,510 

分配項目   

減：現金股利(1.053 元/股) 90,919,596 

        股票股利 — 

期末未分配盈餘 3,267,951,799 

註 1：本年度之盈餘分配由 112 年度獲利予以分派。 

註 2：現金股利按分配比率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分配未滿一元之畸零款合計數 

，轉列本公司之營業外收入。 

 

 

 

 

 
董事長：永井淳一           執行長：永井淳一            會計主管：陳美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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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六】 

 

尼得科超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訂後條文(1.1)  現行條文(1.0)  修訂理由 

第十三條 
 

本公司設董事五至十五席，由股東

會就有行為能力之人選任，任期三

年，連選得連任，獨立董事及非獨

立董事一併進行選舉，分別計算當

選名額。 

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度，依公

司法第一九二條之一及相關規定辦

理，股東應就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 

第一項董事名額中，獨立董事人數

不得少於五席，且不得少於董事席

次五分之一。 

 

本公司設董事五至十三席，由股東

會就有行為能力之人選任，任期三

年，連選得連任，獨立董事及非獨

立董事一併進行選舉，分別計算當

選名額。 

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度，依公

司法第一九二條之一及相關規定辦

理，股東應就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 

第一項董事名額中，獨立董事人

數不得少於三席，且不得少於董事

席次五分之一。 

 

調整董事席

次，以符合

公司實務運

作，並增加

實務作業上

的彈性。 
 
 

第二十二條

 

(以上略) 
第三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一一○年八

月十二日。 
第三十五次修訂於民國一一一年六

月二十日。 
第三十六次修訂於民國一一三年六

月二十四日。 
 

(以上略) 
第三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一一○年八

月十二日。 
第三十五次修訂於民國一一一年六

月二十日。 
 

配合部分條

文修訂而增

列 修 訂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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